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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78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封雪梅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强化养老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
训 破解吉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困境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

下：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省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鼓励高职院校参与养老服务培训。2014 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快培养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

作等方面的专业人才。2015 年省民政厅联合省发改委等 10部门印发《关于鼓

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专门提出，支持职业院
校设立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加快发展我省养老服务专科本科教育，积极发展

养老服务研究生教育。此后，2016 年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关于推进医

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以市场化方式发展养老服务

产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

见》中都明确，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快培养

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方面专业人才，大力开展岗

位培训和职业培训。2017 年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吉林省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支持职业院校设立养老服务

相关专业，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专本科教育，积极发展养老服务研究生教育，培

养老年学、人口与家庭、人口管理、老年医学、中医骨伤、康复、护理、营

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才。2019 年，省教育厅、省民政厅联合印

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老年课堂的试点方案》，并于 2019 年 9 月遴选省内

10所高校启动老年课堂试点工作。目前，试点院校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

度，将部分院校教师“赋能”为兼职养老从业人员，遵循安全、绿色、智能、

开放、共享的理念，兼顾科研、教学与考试等功能，科学规划工作。在直接惠

及老年学员的同时，还向养老从业人员提供面授式、直播式、互动式、沉浸
式、实践式等多种课堂体验，为今后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

供了保障。 

  二是加强师资力量和培训基地建设。2014 年在《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依托院校和养老机构建立养老服务培训



和实训基地，注重加强养老服务师资队伍建设。2015 年《关于鼓励和支持民间

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拓展人才培养渠道，打通技术

技能人才的培养发展通道，推进养老服务业相关专业的“3+2”、五年一贯制等

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开展养老从业人员教育的国际交流。2016 年

《关于以市场化方式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制定养老服务培

训机构及养老服务培训标准，加大标准宣传力度；研究制定养老服务培训大

纲，编制培训教材。2017 年《吉林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立养老护理培训基地和学生实训基

地。 

  三是分级分层次开展培训。《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要求，实施养老服务培训“710”计划，省、市、县三级 7年培训

10万人。2017 年省民政厅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吉林省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在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专项行动，建立分级培训体系。2018 年印发的《吉林省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中提出分四个层面，分批次组织全省养老从业人员开展培

训。即分别开展全省民政业务骨干人才培训、养老机构主管经营人才培训、养

老机构护理技师人才培训、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负责人培训。各地在当年结

合本地工作实际，至少都组织了一次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培训。2018 年出台的

《关于推动幸福养老工程建设十二项措施》又进一步强调建立健全分级培训制

度。省级培训以养老机构负责人和师资队伍为重点，市县培训以在岗养老护理

员为重点，逐步将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护理人员及家庭照
护者纳入培训范围，全面提高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四是创新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加强与境内外教育培训机构和养老机构交流合作，

引进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落实国家和省相关政策，引导大专院校对

口专业毕业生和中高级专业人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提出，坚持“走出去、引进来”，鼓励向

发达国家派送养老护理技能实习生。《吉林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

“十三五”规划》提出充分发挥大专院校作用，开展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

《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医养结合人才

队伍建设。研究制定养老机构医护人员的定向培养、合作培养和针对性培养政

策，不断加强医养结合发展的人才保障。 

  五是强化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评价。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和《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

案》文件精神，省教育厅积极推进落实“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老年照护作为首批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2019 年度，我省共有 7 所院校组织学生参与考取证书，在校

学生报名人数近 500 人，通过率达 60.33%。 

  下一步我们将在重点在加大培训力度、健全激励机制、完善培训体系等方

面继续开展有关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从业人员培训。2020 年末，在职业培训方面，建立省级养老

服务实训基地。全省培训养老护理员 1万名。要求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上岗率

达到 100%。 

  二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建立养老护理员入职奖励和职业技能等级与薪酬

待遇挂钩制度，根据工作年限、职业资格等因素发放补助；建立养老护理员工
资指导价位发布制度，薪酬待遇原则上不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养老机构医

护人员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定和推荐评优等方面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

卫生计生部门统筹管理。对在民办养老机构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公办机

构相同的职业资格、注册考核政策。做好养老护理员工作指导价位发布工作，

指导民办养老机构积极改善养老护理员工作条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 

  三是完善养老服务培训体系。建立养老服务对象和企业、从业人员的评估

指标体系，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利用信息系统进行跟踪回访，加强对企

业和从业人员服务质量的监管和考核力度。建立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和教育培训制度，将养老服务、养老护理相关的人才培养作为职业技能培

训的一个重点内容，推动用人单位和有关培训评价组织开展养老护理人才职业

技能等级评价工作。 

  四是鼓励民间资本兴办老年人护理培训机构。研究制定全省养老服务培训

大纲，编制培训教材，完善培训流程，加强培训管理，培养合格的养老服务人

员。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0 年 5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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